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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

以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

种法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

对这个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

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

众号 “法律服务 ” 通道已开

通 ， 您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

码， 在页面最下方留言处留下

您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为您解

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

题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

版位置， 请您留意查看。

演唱会“同区不同价”

消费者如何维权？
□记者 章炜

沉寂了三年的音乐演出市场今年迎来

井喷式发展， 然而， 与繁荣的演出市场相

伴随的还有层出不穷的乱象， 如堪称沉疴

痼疾的黄牛以及柱子票、 假唱、 预售票等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等， 这些都反映出

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 ， 相关服务存在缺

位、 行业机制不够完善。 律师表示， 对于

演唱会 “同区不同价” 的问题， 商家负有

对消费者如实告知演唱会票价和对会场位

置的说明义务 ， 若商家未如实履行该义

务， 可能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公平交

易权。 消费者可先尝试与主办方进行协

商， 协商不成可以请求消保委调查。

事由：

日前， 李女士于猫眼平台购买了

1180 元档位的明星演唱会门票两张， 出

票后确认了座位在 B4 区， 但李女士发

现， 一些 880 元档位的门票座位也是 B4

区， 甚至更前排。

李女士表示， 购买更高档位的门票，

是为了享受更好的体验， 最终得到的服务

却和低档位门票一致。 李女士来电， 这种

情况下该如何维权？ 可否要求主办方退差

价吗？

律师解答：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王瑞鹏表示，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

权利。 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

同情况， 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 产

地、 生产者、 用途、 性能、 规格、 等级、

主要成份、 生产日期、 有效期限、 检验合

格证明、 使用方法说明书、 售后服务， 或

者服务的内容、 规格、 费用等有关情况。”

您作为消费者 ， 享有法定的知情权 。 此

外，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第二十条：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

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性能、 用途、

有效期限等信息， 应当真实、 全面， 不得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经营者对消

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

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 ， 应当作出真

实、 明确的答复。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应当明码标价。” 商家负有对消费者如

实告知演唱会票价和对会场位置的说明义

务， 若商家未如实履行该义务， 可能侵犯

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公平交易权。

另一方面， 根据我国 《民法典》 的规

定， 李女士作为购票者与主办方之间系买

卖合同关系， 主办方出售门票时， 应当保

证购票者获得与所购票价格对应的座位。

根据 《民法典》 第五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

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 应当承担继续履

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

任。” 如果主办方擅自降低座位等级， 则

可能构成违约， 在此情形下主办方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 根据 《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

二条的规定： “履行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

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对违约

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依据本法

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受损

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 可

以合理选择请求对方承担修理、 重作、 更

换、 退货 、 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

任。” 购票者可以据此请求主办方按照购

票等级提供相应的座位或者要求退款。 若

因为主办方降低座位等级的行为造成购票

者无法享受合同约定的座位， 权益受损，

则主办方还可能承担侵权责任 ， 如交通

费、 住宿费等。 建议李女士留存好本次交

易的发票或交易凭证， 可以先尝试与主办

方进行协商， 协商不成可以请求消费者协

会进行调查， 还可以拨打 12315 消费者投

诉举报专线。 如果无法调解， 可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撸猫”被抓伤
猫咖馆要担责吗?

我家附近有家猫咖馆， 几个月前我

去那边 “撸猫”， 一坐下， 一只猫就跳

过来挠了一爪子， 导致我的右腿被划伤

出血 。 第二天下午 ， 我前往某医院就

诊， 伤口门诊处理， 后注射疫苗， 共支

付医疗费 1890 元。 请问， 我可以要求

猫咖馆负担全部的医疗费吗？ 李女士

【解答】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

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

者减轻责任。 ”因此，饲养动物造成他人

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等合理费

用；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据您所述，您在

“撸猫”时被猫挠伤，并产生相应医疗费

用。 猫咖馆对所饲养猫咪未采取安全管

理措施，致顾客受伤，应当承担相应的侵

权赔偿责任。 您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在明知“撸猫”过程中存在被猫抓伤、

咬伤的风险情况下，应当避免故意激怒、

挑衅猫， 否则也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

相应的责任。因此，您有权向猫咖馆主张

赔偿医疗费用。

报销款算不算工资
离职时能不能索要？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多年 ， 通信补

贴、 交通补贴需我在公司系统中提交申

请单， 并提交票据， 此后公司以报销款

形式向我转账。 近日， 我向公司提出离

职申请， 在这之前， 我按照公司规定，

在系统中提交了通信补贴、 交通补贴的

申请单， 并已通过公司审批。 但公司却

称， 这些补贴是报销款而非劳动报酬，

需由我提起申请并提供票据才能实报实

销。 请问， 这些补贴算不算我的工资？

王先生

【解答】

《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

规定》 第四条规定： “工资总额由下列

六个部分组成： （一） 计时工资；

（二） 计件工资； （三） 奖金； （四）

津贴和补贴； （五） 加班加点工资；

（六） 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通讯补

贴、 交通补贴属于补贴范畴， 其性质为

工资， 离职时可以要求公司发放。 报销

款相较于工资存在如下特征： 其一， 报

销款系劳动者因处理单位事务、 受单位

指派或执行公务发生； 其二， 报销款需

凭票报销； 其三， 报销款系实报实销，

金额及发放时间具有不固定性。 用人单

位通过报销款形式向劳动者发放前述补

贴时， 您可以通过举证报销数额或额度

的固定性、 时间的周期性来初步证明公

司实际发放的为补贴。 若公司拒绝补

发， 您可向当地劳动局投诉或者向劳动

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

电热毯没有3C认证
可否要求退一赔三

我在 11 月通过某网上平台购买静

音水暖电热毯， 收到后发现实物与网上

宣传不符， 并且没有 3C 认证， 可否要

求退一赔三？ 黄小姐

【解答】

据您所述， 您在网上平台购买静音

水暖电热毯产品， 实际收到的实物与网

上宣传不符， 且没有 3C 认证。 对于此

种“货不对版” 的行为， 作为消费者，

您可以提出民事诉讼向相关经营主体索

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 “经营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

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

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元。 法律

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可见， 该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是经营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若您能够证明

商家对产品的宣传构成欺诈， 商家存在

欺诈的故意和欺诈行为， 该行为使消费

者陷入错误判断， 并基于错误认识进行

了购买行为时， 您可以请求法院判处惩

罚性赔偿， 退一赔三。 作为消费者， 您

需要注意收集和留存证据， 保存网络订

单截图、 商标宣传界面和直播记录的视

频存证、 交易快照、 与客服的聊天记录

以及产品购买收货的公证等证据材料。

必要时， 积极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您自

身的权益。


